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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1.1 对武汉力兴（火炬）电源有限公司出品的锂电池的产品规格、测试方法进行规范，避免因测试

条件、方法的不同引起偏差。 

1.2 指导客户正确选择和使用我公司电池。 

 

2. 产品类别和产品型号 

表 1 

  

 

3．产品基本特性 

表 2 

序

号 
项目 特性 

1 额定容量 2400mAh (23±3℃、2mA 恒流连续放电至终止电压 2.0V) 

2 额定电压 3.6V 

3 工作温度范围 -40～+85℃ 

4 年自放电率 ≤1% 

5 最大脉冲电流 200 mA 

6 最大连续放电电流 100 mA 

7 结构及成分 亚硫酰氯、锂、乙炔黑、隔膜及不锈钢外壳等 

8 标准重量 19.0g 

 

 

4. 外形示意图及尺寸 

 

类别 型号 

锂亚柱式电池 ER14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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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外形示意图见下 

 

图 1 (H 代表高度,Ф代表直径) 

 

4.2 外形尺寸                       

表 3 

电池型号 直径 ( mm ) 高度( mm ) 

ER14505 ≤14.5 ≤50.5 

 

5．外观 

电池的外观整洁，标志清晰，正负极标识正确，壳底和假盖表面无变形、锈迹、污点及泄漏。 

 

6．特性 

6.1 电性能  

                                          表 4 

序

号 
项目 标准 测试方法 

1 开路电压 ≥3.65V 用直流电压表进行测量。 

2 额定容量 2400mAh 
在环境温度为23℃±3℃条件下,以2mA恒定

电流放电至 2.0V 终止的放电容量。 

低温放电 额定容量的 35% 
在环境温度为-40℃±2℃条件下, 以2mA恒

定电流放电至 2.0V 终止。 
3 温度特性 

高温放电 额定容量的 95% 
在环境温度为 60℃±2℃条件下, 以 2mA 恒

定电流放电至 2.0V 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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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容量检验 

 

6.2.1 每项容量试验的样品数为 10 只。 

6.2.2 当恒流放电容量不低于表 4中的标准值且低于标准值 80%的电池数不大于 1 时，判定电池容

量合格。 

6.2.3 当平均放电容量低于表 4中的标准值或低于标准值 80%的电池数大于 1时，重新取 10 只样品

进行试验，若平均放电容量不低于表 4 中的标准值且低于标准值 80%的电池数不大于 1 时，

判定电池容量合格。 

6.2.4 若第二次试验中平均放电容量低于表 4中的标准值或低于标准值 80%的电池数大于 1时，判

定电池容量不合格，不再进行第三次试验。 

 

6.3 安全性能 

表 5 

编号 
实 验  

名 称 
要    求 测试方法 

 

A 

 

高空模拟 

NM、NL、NV、NC、

NR、NE、NF 

被试电池在压力为 11.6KPa 或更低、温度为（20±2）℃的环境下至

少放置 6h。 

 

 

B 

 

温度测试 

 

NM、NL、NV、NC、

NR、NE、NF 

被试电池在 75±2℃状态下储存至少 6 小时，接着在-40±2℃状态下

储存至少 6 小时。两个极端温度之间停留的间隔时间最长 30 分钟。

这个过程将被重复 10 次，随后电池在 20±5℃条件下储存 24 小时。

 

 

 

C 

 

 

振动 

 

 

NM、NL、NV、NC、

NR、NE、NF 

被试电池应经受振幅为 0.8mm（最大位移为 1.6mm）的简单谐振。频

率以1Hz/min的速率在10Hz～55Hz范围内变化，经过90min～100min

后复原。在电池的三个互相垂直的轴向对被试电池进行试验，对于只

有两个对称轴的被试电池，对电池的两个垂直的轴向进行试验。 

 

 

 

D 

 

 

冲击 

 

 

 

NM、NL、NV、NC、

NR、NE、NF 

用能固定被试电池的所有表面都坚固的固定架将被试电池固定在试

验机上。每个被试电池应经受大小相同的三次冲击，在三个互相垂直

的轴上各一次。每次冲击施加在被试电池的一个面上，冲击过程中被

试电池以这样的方式加速：在最初的 3ms 内，最小平均加速度为 75

×9.8m/s
2
，最大加速度应在 125×9.8 m/s

2
～175×9.8 m/s

2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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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实 验 

名 称 
要    求 测试方法 

 

 

E 

 

 

外部短路 

 

 

NT、NR、NE、

NF 

电池应在（20±5）℃的环境下达到温度平衡后，在相同温度下经

受外部电路总阻值小于 0.1Ω的短路，短路继续至电池外壳温度回

落至（20±5）℃后，再持续 1h 以上。电池还需要被继续观察 6h

后，测试结束。用做过振动试验和冲击试验的电池做该试验。 

 

F 强制放电 NE 、NF 

在 23℃±3℃温度下，将被强迫放电电池连接在 12V-DC 的电源上，

调节电阻，使得初始电流等于生产商规定的最大放电电流。强迫

放电时间等于该电流下新电放到 2.0V 所用的时间。 

 

G 
非正常 

充电 
NE、NF 

每个被试电池反向与一个直流电源相接，经受三倍于 Ic 的电流充

电。 

H 自由跌落 NV、NE、NF 

未放过电的电池从 1m 高度跌落在混凝土表面上，每个被试电池应

跌落 6 次，圆形电池在三个轴向各两次，然后将被试电池放置 1h。

观察电池的状态。 

 

I 热误用 NE、NF 
将被试电池置于烘箱内，以 5℃±2℃/min 的速度升温至（130±2）

℃，并在此温度下保持 10min。 

NM： 无失重   NL ： 无漏液     NV： 无泄放   NC ： 无短路（测试后的电压不低于测试前的 90%）

NR： 无破裂    NE：  无爆炸     NF：  无起火   NT ： 无过热（电池表面温度不超过 150℃） 

 

7. 试验条件 

7.1 电池状态 

电池应为下机后三个月以内的电池，下机时间以电池上的标识为准。 

7.2 标准测试环境 

无特别规定时, 试验均在常温 15℃～25℃,常湿 45％～75％下进行。 

7.3 参数测量公差 

相对于规定值或实际值，所有控制值或测量值的精度应在下述公差范围内： 

 

电压 电流 容量 温度 时间 重量 尺寸 

±1％ ±1％ ±1％ ±2℃ ±0.1％ ±0.1％ ±0.1％ 

上述公差包括了所用的测量仪器的准确度、所采用的测试方法以及所有其它测试过程中引入

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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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包装 

纸箱外形尺寸 包装箱净重 包装箱毛重 

406mm×287mm×165mm 12 KG 15 KG 

标准包装:每箱装 600 只电池。  

 

9.环保  

该产品不含一级环境管理物质。 

 

10.生产标准及产品认证 

生产的产品满足国际 IEC 标准；产品通过了 UL 安全认证。 

 

11. 运输 

－电池在运输过程中，应避免日晒、火烤、雨淋、水浸及与腐蚀性物质放在一起。 

－运输和装卸中的冲击、震动应限制在最小程度。 

－对于纸质的包装箱堆放高度不得超过 1.5 米。 

－电池长途运输时，如是船运，应放在远离发动机的地方；夏季不应该长期滞留在不通风的环

境内。 

12.注意事项 

！危险 

－不要把电池加热或投进火中。 

－不要把电池同项链、发夹、硬币或螺丝等金属品一起放在兜中或包中，也不要把电池

同上述物品一起储存。 

－不要使用金属导体短路电池的正负极。 

－在装入设备时注意电池的正负极不要反装。 

－不要对电池进行分解。 

－不要直接对电池进行焊接。 

－不要使用带有严重伤痕或变形的电池。 

－在使用之前请详细阅读操作说明书，不适当的操作可能引起电池发热、着火、爆炸、

毁坏或电池容量的衰减。 

！警告 

－不要把电池放在热皿器，洗衣机或高压容器中。 

－不要把电池同干电池或其他原电池一起使用，也不要把不同包装、不同型号或不同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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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的电池一起使用。 

－在使用或储存期间如发现电池有发热、散发气味、变色、变形或其他异常之处停止使

用。 

－不要对电池充电。 

－不要使电池强制放电。 

 －当发现电池漏液或散发出难闻的气味时立即远离。 

－如果电解液渗透到你的皮肤或衣服上，立刻用清水清洗。 

－如果电解液渗出并进入你的眼睛里，不要揉擦你的眼睛，立刻用干净的水清洗并去医院

检查。 

－对电池进行串并联应与力兴联系。 

！注意 

－把电池放在小孩触摸不到的地方以免吞食。 

－在使用电池时，应仔细阅读并注意使用中的注意事项。 

－在将电池装入设备或从设备中取出之前详细阅读。 

－电池负载电压低于 2.0V 后，电池要立即从设备中取出。 

－当长期不用时，要将电池从设备中取出并放在常温低湿的环境中保存。 

－如果电池的接线端变脏，在使用之前用干布擦净。 

－电池应在远离静电的场所使用和储存。 

13.储存 

－电池应保存在 10℃～25℃（不可超过 30℃）、湿度 45%～75%的环境中。 

－电池储存时要远离热源，也不能置于阳光直射的地方，保证清洁、凉爽、干燥、通风，并不

受气候影响。 

－电池的堆放高度取决于包装强度，一般规定，纸质包装箱堆放高度不得超过 1.5 米，木箱不

超过 3米。 

－电池以原包装存放和陈列电池，去掉包装后电池乱堆放，易引起电池短路和损坏。 

 

14. 声明  

14.1 若对此技术规格书有疑问或意见不一致处，请与武汉力兴（火炬）电源有限公司联系。 

14.2 武汉力兴（火炬）电源有限公司保留对规格书更改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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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电池放电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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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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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 

 


